附件1
剑河县2018年公益性岗位人员公开招聘
方　　案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我县脱贫攻坚工作目标，全面落实积极的就业再就业政策，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妥善解决就业问题，逐步建立就业援助长效机制，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二、公益性岗位界定
公益性岗位是指由政府出资开发，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安置就业困难人员为主要目的，从事非营利性公共管理和社会公益性服务，并通过劳动获得一定劳动报酬的各类岗位。具体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第一批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函〔2009〕135号）和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我省新增公益性岗位目录的通知》（黔劳社厅〔2009〕22号）文件规定开发的岗位。
公益性岗位招聘政策依据
根据《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黔财社〔2017〕4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就业政策体系调整部分就业援助政策〉的通知》（黔人社厅通〔2017〕310号）、剑河县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剑河县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剑府办发〔2011〕37号）和《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剑河县公益性岗位享受补贴年限期满人员清退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剑府办函〔2018〕79号）文件，结合我县实际，拟定《剑河县2018年公益性岗位人员公开招聘方案》（以下称招聘方案）。

四、公益性岗位招聘对象及数量
（一）招聘对象。具有本县户籍，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失业登记，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在劳动年龄内（女：18-49周岁，男：18-59周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就业困难人员： 
1.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0周岁及以上失业人员。
2.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人员。
3.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失业人员。
4.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员。
5.失去土地的农民转为城镇户口的失业人员。
6.省人民政府同意确定的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
7.夫妻双方无一人就业且无一子女就业的困难家庭失业人员（即零就业家庭）。
8.对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处于无业状态的农村转移劳动者，在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的人员。
9.对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在城镇居住且处于无业状态的建档立卡易地扶贫搬迁劳动者，在居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的人员。
10.在农村常住的无地无业，且在农村常住地乡镇（街道办）进行失业登记的人员。
11.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对象。
（二）招聘数量。根据省、州给我县公益性岗位控制指标数及用人单位用工需求进行统筹调配，本次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262人，对用工需求较大的用人单位给予指标倾斜，优先招聘零就业困难家庭成员。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招聘。

1．求职材料存在造假行为的。
2．已经与其他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且在有效期限内的。
　　3.　已经注册《工商营业执照》实现创业就业的。
4．群众举报经核实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
5．存在犯罪事实仍在刑罚期限的。

6. 有违法乱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五、公益性岗位申报及审定
（一）申报时间：2018年7月2日-7月10日。
（二）申报要求：各用人单位根据各自工作需求及单位经费状况申报公益性岗位数量（一般单位原则上不超过3个，乡镇原则上不超过5个，特殊情况除外），在申报截止日前填写好申报表（附件2），经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盖公章后将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县就业局办公室，逾期将不予受理。

（三）岗位审定：2018年7月11日-7月13日，根据各用人单位的申报，召开剑河县公益性岗位享受补贴年限期满人员清退及重新招聘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称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公益性岗位并向社会公布。

六、公益性岗位招聘程序
（一）宣传阶段。2018年6月20日-7月31日。

招聘方案和公益性岗位一经审定将及时通过剑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http://www.jhx.gov.cn/）、电子政务、县电视台、海报等方式向社会进行公布。
（二）招聘阶段。

1.报名时间：2018年8月1日-2018年8月31日。
2.报名地点：各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按照属地原则）。

3.报名程序：参加应聘公益性岗位安置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本人按要求如实填写《剑河县2018年公益性岗位人员招聘报名表》（附件3），每位报名人员只能填报一个公益性岗位。各乡镇（街道）按照本招聘方案要求对报名人员的条件进行资格初审，对符合招聘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于2018年9月5日前将相关报名材料送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复审。
4.报名需提供材料：（1）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2张复印件（需复印正反面）。（2）《户口簿》原件及2张复印件（需复印户口簿首页及本人信息页）。（3）《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登记证》原件及2张复印件。以上证件还未换证或未年检的由乡镇（街道办）人社中心核实后据实出具失业证明。（4）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5张。（5）其他证明材料：残疾失业人员《残疾证》、享受低保失业人员《低保证》、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等。

5.复审：2018年9月6日-2018年9月20日。由县就业局在各乡镇（街道）初审的基础上通过走访查证、信息比对（即通过将公益性岗位人员相关数据与市监、人社、民政、税务、公安、住房公积金、住建、交警等部门相关信息进行比对）等方式进行复审并签署意见。
6.审定：2018年9月21日-2018年9月30日。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对通过复审的人员最终审查，确定拟招聘人选，并进行公示。
7.公示：2018年10月8日-2018年10月16日（七个工作日）。公示期间设立举报电话、信箱，接受社会监督。
8.复查：2018年10月17日-2018年10月30日。由县纪委监委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对收到的举报进行全面复查，根据查实情况作出是否招聘意见后，再次召开联席会议确定招聘人选。

9.聘用：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6日。将联席会议确定的招聘人选报领导小组领导审核后，由县人社局下发录用通知将被录用人员分配到各用人单位，由各用人单位与新录用的公益性岗位人员签订聘用协议并送县就业局备案。

七、监督与管理
（一）聘用期限。除录用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二）严格管理。用人单位与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劳动合同一年一签，要明确具体工作职责，并制定监督、考勤等相应的管理制度。通过监督、考勤等管理制度对公益性岗位人员进行考评、考核，并作为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保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
（三）动态管理。公益性岗位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解除与公益性岗位人员劳动合同关系，并函告县就业局，停止发放各项补贴。
1．通过其他途径已实现就业再就业的。
2．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死亡的。
3．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4．无故旷工连续达15天或1年内累计旷工达30天以上的。
5．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管理制度，造成重大损失的。
6．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
根据岗位缺员情况和用人单位意见，由县就业局提出意见，按照本招聘程序进行缺额补聘。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公益性岗位的招聘和管理工作，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各用人单位、乡镇（街道）要认真履行好职责，加强对本次招聘工作的领导。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此次招聘工作的指导实施、综合协调、调度，县纪委监察委负责整个招聘过程的监督检查，其他成员单位按工作要求协助做好此次公益性岗位的招聘工作。
（二）认真履行审核、申报程序。各用人单位、乡镇（街道）要深入实际，认真核实，严格把关。按照招聘方案要求进行严格审核，不得擅自扩大招聘对象和范围,对初审上报的公益性岗位和人员负责。
（三）严肃工作纪律，增强工作透明度。我县此次公益性岗位招聘工作严格按照中央、省、州、县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相关政策执行，接受县纪委监察委、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监督。对在公益性岗位招聘工作中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工作人员和应聘人员，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四）招聘信息发布。本次招聘工作的相关信息将适时在剑河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jhx.gov.cn/）及相关渠道进行公布，请招聘对象密切关注，因未阅、错阅而引起的后果由招聘对象承担。
（五）本次公益性岗位招聘的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工作全过程，如在招聘过程中发现招聘对象有违纪违规、材料不齐、提供虚假信息或不符合招聘条件等情况的，无论在哪个环节发现，均随时取消其招聘资格。已经聘用的人员，必须按时到用人单位报到，服从管理并在岗履职。在随机督查中发现有不在岗、不履职的将随时解聘，并按照相关规定追究用人单位责任。
九、本招聘方案相关事项由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